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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第三屆第一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09 月 29 日星期六 11:20 ~ 14:20 

地    點：臺師大綜合大樓 509 室國際會議廳 

主 持 人：鄭勝華 理事長 

出 席 者： 

        理事-歐陽鍾玲女士、韋煙灶先生、沈淑敏女士、陳哲銘先生、蘇淑娟女士、 

             游牧笛先生、李明燕女士、高麗珍女士 

        監事-楊貴三先生、陳憲明先生、譚柏雄先生 

請假人員：林聖欽先生、廖學誠先生、廖財固先生 

列席人員：無 

    (應出席人數 15 人，出席人數 12 人、請假 3 人) 

主席：鄭勝華理事長                 記錄：李宜梅祕書、蔡承樺助理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致詞 / 鄭勝華理事長 暫代 

  一、理事會的組織與職權說明    

  1. 宣讀組織章程的第 15、16、17、22、28、29 條【附件一】 

  2. 由全體理事出席人數要過半 以無記名選票選出三位常務理事； 

       再由三位常務理事以無記名選票，互相推選出一位理事長。   

   二、監事會的組織與職權 

    1. 宣讀組織章程的第 18、19 條 

  2. 由全體監事 3 位，互相推選，選出一位常務監事。 

(三) 選舉第三屆常務理事、理事長、常務監事 

     開票結果 

    甲、常務理事   開票：李宜梅  監票：高銘澤  唱票：黃玉容  計票：蔡承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1 4 歐陽鍾玲女士 7 0 游牧笛先生 

2 1 韋煙灶先生 8 0 李明燕女士 

3 2 沈淑敏女士 9 2 高麗珍女士 

4 3 陳哲銘先生 10 1 廖學誠先生 

5 1 林聖欽先生 11 0 廖財固先生 

6 7 蘇淑娟女士    

          *依得票高低，當選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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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理事(3 人) :蘇淑娟女士(7 票)、歐陽鍾玲女士(4 票)、陳哲銘先生(3 票)           

    乙、理事長    開票：李宜梅  監票：高銘澤  唱票：黃玉容  計票：蔡承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1 7 歐陽鍾玲女士 3 0 陳哲銘先生 

2 1 蘇淑娟女士    

          *依得票高低，當選人如下 

           理事長(1 人) : 歐陽鍾玲女士(7 票)            

    丙、常務監事   開票：李宜梅  監票：高銘澤  唱票：黃玉容  計票：蔡承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編號 票數 候選人 

1 0 楊貴三先生 3 1 譚柏雄先生 

2 2 陳憲明先生    

          *依得票高低，當選人如下 

           常務監事(1 人) : 陳憲明先生(2 票) 

 

 (四) 移交 

    前後任理事長進行交接儀式，由陳憲明常務監事監交。 

 

(五) 第三屆理事長致詞 主席致詞 / 歐陽鍾玲 

     建議建立理監事會的 Line 的群祖 

 

(六) 討論提案 

 

提案一：討論 108 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等問題。 

說明：業經民國 107 年 09 月 29 日第二屆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討論建議 : 

      因為每年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

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

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1. 108 年度工作計畫：  

     1-1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以及 1-2 每年四季的大型活動。 

 

1-1  108 年 全年常態性的服務項目 

(1) 系友會會務報告 (2) 教學資源分享 (3) 就業資訊分享 

(4) 進修資訊分享 (5) 地理新知報導 (6)地理實察活動與心得分享 

(7) 母系情-系友緣 (8)系友專訪 (9) 榮譽榜 

(10)出版資訊 (11) 母系相關資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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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8 年大型活動服務計畫 ( 舉辦日期可參行政院年曆，【附件二】) 

1. 春季：擬與 N8 級合辦寒假「中部地區」(建議)地理實察 

2. 夏季：擬與 N8 級於校慶前 (最好避開梅雨季節)舉辦系友回娘家慶祝校慶。 

3. 秋季：擬與 N8 級合辦暑假地理實察 :  

4. 冬季：舉辦演講或研習活動等    

 

  2. 108 年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108 年度經費預算表 

（自 108年 1月 1日至 108 年 12月 31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15,000 個人會員300 元×50 人=15,000 元 

 2  常年會費 20,000 個人會員200 元×100 人=20,000 元 

 3  永久會員費 20,000 永久會員10,000 元×2 人=20,000 元 

 4  其他   

   小計 55,000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2,000 工作費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1,000 元×12月) 

 2  辦公費 1,000 郵電費 

 3  業務費 40,000 1.印刷費：會員大會手冊、理監事會議會議資料印刷費 

2.誤餐費：會員大會(2次)、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10  雜項支出 1,000  

   小計 54,000  

3   本期結餘 1,000  

                                                          製表：李宜梅 

 

決議： 

1.108 年活動服務計畫交由 N8 級籌備規劃，提下次第三屆理監事會第 2 次會議

(預定 11 月召開)討論。 

2. 收支預算表修正(增加舉辦活動費用) 

 

隨時發佈在系有會三大網路平台：  

 1.系友會網站 http://alumni.geo.ntnu.edu.tw/main.php  

  2.. FB粉絲專業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ntnugeogalumni 

  3. 各區域的 line 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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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經費預算表 

（自 108年 1月 1日至 108 年 12月 31日） 

科目 
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1   本會收入   

 1  入會費 15,000 個人會員300 元×50 人=15,000 元 

 2  常年會費 20,000 個人會員200 元×100 人=20,000 元 

 3  永久會員費 20,000 永久會員10,000 元×2 人=20,000 元 

 4  其他 20,000 預定募款2萬舉辦活動費。 

   小計 75,000  

2   本會支出   

 1  人事費 12,000 工作費 108 年 1 月至 108 年 12 月(1,000 元×12月) 

 2  辦公費 1,000 郵電費 

 3  業務費 60,000 1.印刷費：會員大會手冊、理監事會議會議資料印刷費 

2.誤餐費：會員大會(2次)、理監事會議誤餐費或茶點費 

3.舉辦活動相關費用。 

 10  雜項支出 1,000  

   小計 74,000  

3   本期結餘 1,000  

                                                          製表：李宜梅 

 

提案二：討論 107 年度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等問題。 

說明：業經民國 107 年 09 月 29 日第二屆理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討論建議 :  

      依據內政部規定，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

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來年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

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 

   

   1. 107 年度的工作報告 

      建議參看第二屆理監事會編妥的《地理系友會刊》[民國 107 年夏刊與冬刊］ 

         (電子版，半年刊) 的內容，撰寫檢討報告。 

   2. 收支決算表  請李宜梅秘書將本文件前列的今年收支表追加至 12月 31日即可。 

   3. 至於，其他要件 : 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等，本協 

         會並無這些項目，因此不用向內政部提報。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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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蘇淑娟女士請辭常務理事，希望以秘書長的身份為系友會服務，提請討 
論。 

決議： 
一、蘇淑娟理事之缺，由候補順位第一位的潘朝陽系友擔任。 
二、常務理事 1 職，經現場補選由高麗珍理事擔任。 
 
系友會目前的行政分工如下表 : 

 

 

 

 

 

 

 

 

 

 

 

 

 

 

(八) 散會(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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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 
                  依據＜人民團體法＞(修正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06 月 15 日 ) 
                  中華民國 101 年 2 月 10 日成立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0 日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05 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宣讀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1 日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60087105 號函已核備 

(請參網頁: http://alumni.geo.ntn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1)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加強聯繫與服務系友、促進系友情誼、交換工作經驗、協助母系、 
母校發展及服務社會。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必要時得設置海外分會)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增進系友之聯繫與情誼。 
二、發行系友通訊(得以紙本或數位形式發行)。 
三、舉辦系友專業知能之活動。 
四、協助母系、母校之發展。 
五、辦理符合本會宗旨之其他事項。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 
    凡曾在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 
    專修科、四十學分班、第二專長班、進修班結業； 
    或本系（所）現任、歷任師長，得為個人會員。 
二、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特殊貢獻，接受理事會推荐者，得為榮譽會員。 
三、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經費及工作，經理事會推荐者，得為贊助會員。 
四、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得為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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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榮譽會員無須繳納）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榮譽會員及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入會費及年會費之義務。會員未繳納年會費者， 
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三年未繳納年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經理事會 
審核通過者外，應繳交當年的年會費。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 
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 織 及 職 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會員代表會的相關章程請參照本組織章程的 
附件一「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第十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代表三十位選舉之， 
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 
候補監事一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本屆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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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 
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 
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 
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若該屆理事長當選人非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系主任，宜由理事長邀請系主任擔任秘書長，以利本會事務處理與推動。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理、監事擔任。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 
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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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 
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 
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 
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 
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 
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 
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參佰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貳佰元。永久會員無須繳納常年會費。 
三、永久會員：個人會員一次繳納新台幣壹萬元。 
四、事業費。 
五、會員捐款。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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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

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
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報
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
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
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1 年 2 月 10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報經內政部 101 年 3 月 28 日

台內社字第 1010139437 號函准予備查。 
 
 
 
 
附件一 :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 
            本辦法依據＜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手冊＞，拾陸、社會團體會員代表大會 

                      代表選舉辦法範例訂定之 

             中華民國 106 年 10月 20日第八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1月 5日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月 21日內政部台內團字第 1060087105號函已核備  
 
 一、本辦法依據本會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大會代表之產生，依下列分區以集會方式或採定點、定時之方式選舉之： 
 
 (一）本會的分區 
       1.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 
       2.中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3.南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4.東區:會員分佈區域包括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5.離島區: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6.海外區:臺灣地區以外的世界各地 (由當屆理事會討論，是否需要設置名額)。 
 
 （二）會員代表名額與候選名單產生的原則 
       1.會籍之清查，請依規定辦理並提經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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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員名額 300 位時，每 10 位會員產生一位代表，滿 300 人以上則每增加 100 位 
         會員，增加一位代表名額。 
       3.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各屆候選名單是以本會傳統的值星班級輪流服務為原則， 
         名單中包括不同年級及不同區域的會員，每屆選出 10 位代表，得票最高的前二位 
         得為總召及副總召。 
 
 三、大會代表之任期三年，於任期屆滿前至少一個月內辦理改選，連選得連任。 
 
 四、大會代表如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即喪失其大會代表資格。 
 
 五、分區選出之大會代表如缺額，應以後補代表遞補，若遞補後，缺額數仍在該值星年 
     總名額半數時，應行補選；經補選選出之大會代表，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代表遺留之 
     任期為限。 
 
 六、各區選舉大會代表日期應於選舉日之 15 日前通知會員參加， 並由本會理事指定 
     人員召集或主持之，辦理大會代表選舉之選務人員由本會指定。 
 
 七、大會代表之選舉票，由本會印製並加蓋圖記及本會監事會指派之監事印章後生效。 
 
 八、各區大會代表之選舉結果(或當選代表)名冊應於選舉完畢後，與相關選務文件密封， 
     由負責選務的理事與各區投票所主持人於密封口簽名， 由理事們送回系友會保存， 
     於選後七日內召開理監事會，完成票務統計並公告當選名單。由系友會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本會組織章程配合修改之內容請見臺灣師範大 
     地理學系系友會章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 
 相關母法 
 (一)人民團體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91 

 
 (二)全國性社會團體工作手冊(內政部 編印，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https://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6/80763280-6ed9-4d8b-971b-0fb0729d5dcf.pdf 

 提供所有法規與文件案例。 

 
 譬如:  選舉法規與文件案例，請參見第 31~41 頁， 
 拾貳、發票員、監票員、唱票員及記票員之職責 ........ 31 
 拾參、人民團體之選舉票範例 ........................................... 33 
 拾肆、社會團體辦事處組織簡則範例 .............................. 36 
 拾伍、社會團體委員會組織簡則範例 ............................... 37 
 拾陸、社會團體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範例 .......... 38 
 拾柒、社會團體理監事通訊選舉辦法範例 ....................... 40 
 
 (三)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網頁來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97   
 
 (四)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籌備司」所屬的「社會團體」 其相關資料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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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本會法定性質 : 
 團體名稱  :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系友會  
 團體類型 :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籌備司」所屬的「社會團體 」中的  
          「同學校友會團體」 
  成立日期 :  中華民國 101 年 02 月 22 日  
  會址 :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會址電話 :   (02)7734-1652  
  社團狀態 :  已立案  
  ___________________ 
 「社會團體」 係人民基於志趣、信仰、地緣或血緣之相同而組成之團體，其性質 
              較著重社會層面，純以個人興趣之滿足或理想之實現為目的。 

 
 目前，內政部社會團體的分類有 12 類，本會屬於「同學校友會團體」。 
 其他尚有 : 學術文化團體、醫療衛生團體、宗教團體、體育運動團體、社會服務及 
 慈善團體、國際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宗親會團體、同鄉會團體、其他公益團體以及 
 環保團體等 11 種類別。 
************************************************************ 

 

 

 

 


